
臺中市政府法制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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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或會辦 
得邀請學者專家或
本市議員提供諮詢
意見 

自治條例（步驟一） 

業務機關擬訂草案 

聽
或
說
明
會 

無
須
舉
行
公 

辦理法規預告程序（刊登本府公報或新聞紙） 

機關承辦人應登
入法案管理系
統，上傳法規資
料，並依下列流
程按時登錄資料 

函請法制局表示意見 
（應檢附自治法規審查表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例外加會法制局： 
1、前未函請法制局表
示意見者 

2、函法制局表示意見
後有重大修正者 

草案簽奉
市長核准 

提案機關承辦
同仁上傳法案
管理系統 

法規會審議 
（法制局同仁上
傳法案管理系統） 

市政會
議審議 

步驟二 

 
業務機 
關提案 

未
審
議
通
過 

法
規
會
或 

市
政
會
議

規 

涉及其他 
機關業務 

必要時 

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 

屬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7條第 1款、第 2款、第 4款及
涉及居民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業務機關彙整意 
見，整理草案 

業務機關
彙整意見，
整理草案 

提案機關承辦
同仁上傳法案
管理系統 

壹、自治條例法制作業及參考範例 

一、自治條例流程圖（名稱為自治條例者） 

  

 

 

 

 

 

 

 

 

 

 

 

 

 

 

 

 

 

 

 

 

 

 

 

 

 

 

 

 

 

 

 

 

 

 

 

 

 

自治條例（步驟二） 

業務機關提送市議會 

機關承辦人應登
入法案管理系統，
上傳法規資料，並
依下列流程按時
登錄資料 

市議會決議 

法律另有
規定者 

應
報
核
定
者 

由法制局公布 
（由法制局同仁上傳法案管理系統及本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函報權責
機關核定 

涉
及
收
費
事
項
者 

依
規
費
法
訂
定
，
僅 

應
報
備
查
者 

規
費
法 

函送市議
會備查後
公告之 

函報中央
主管機關
備查，並
送市議會
查照 

函報中央主管機
關轉行政院備
查，並送市議會
查照 

未
定
有
罰
則
者 

提案機關承辦
同仁上傳法案
管理系統 業務機關 

移  送 

法制局辦理公布作業 
（法制局同仁上傳法案管理系統） 

法律無另
有規定者 

定
有
罰
則
者 

函報行政
院核定 

說明： 
一、機關承辦人擬訂草案時應登入法案管理系統依照操作流程上傳法規提案資料，並請加會機關法制人員，無則免會。  
二、草案預告或公聽會完成後，應檢附臺中市自治法規審查表、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法案）、草案總說明、草案逐條說明（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草案條文、草案預告公報及相關立法資料一

併函法制局表示意見。 
三、函法制局表示意見、整理草案完成後將草案簽奉市長，原則無需再「簽會法制局」，例外（一）未曾函法制局（二）函法制局後草案復有重大修正，始需再「簽會法制局」。 
四、簽奉市長核准後，以便簽免掛文號移法制局提法規會審議。法規會通過後，將提案資料上傳市政會議提案系統，並以便簽免掛文號簽會法制局確認無誤後，移研考會排入市政會議議程；未通

過者，依個案決議賡續辦理相關作業流程。 
五、市議會審議通過後，如係制定（或修正）案，業務機關應檢附市議會決議文、草案總說明、草案逐條說明（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草案條文，以便簽免掛文號移法制局辦理公布作業；如係

廢止案需檢附市議會決議文、廢止總說明及擬廢止條文，亦以便簽免掛文號移法制局辦理公布作業；未通過者，依個案決議賡續辦理相關作業流程。  


